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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“青创北京”2026年“挑战杯”
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
“揭榜挂帅”机制专项赛的通知

各高等院校、中等专业学校团委：
拟在“青创北京”2026年“挑战杯”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主框架下引入“揭榜挂帅”机制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办赛理念
本届竞赛面向各级政府、企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公开征集榜单，广泛征集和优选学生创业团队，由团队根据榜单要求与出题单位具体情况，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创业计划方案，从而为“发榜者”与“揭榜者”搭建沟通交流、双向选择的平台，架构起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桥梁。
二、赛道设置
（一）“青智未来”新质生产力专项赛：引入“揭榜挂帅”机制，围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、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“十五五”规划有关部署，面向首都高质量发展、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的迫切需要，聚焦解决发榜单位技术难题和推动产业发展需求，由学生团队根据榜题内容提供调查报告、发明制作、解决方案或创业计划。
（二）“青振京郊”乡村振兴专项赛：引入“揭榜挂帅”机制，围绕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“十五五”规划有关部署，落实市委“百村示范、千村振兴”工程要求，聚焦发榜单位的实际需求，由学生团队根据榜题内容提供调查报告、发明制作、解决方案或创业计划。
（三）“青砺基层”社会治理专项赛：引入“揭榜挂帅”机制，围绕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，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等“十五五”规划有关部署，深入北京构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设实践，从哲学、经济、社会、法律、教育、管理等多个角度，聚焦发榜单位在地方协商民主、综合治理、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，由学生团队根据榜题内容提供调查报告、发明制作、解决方案或创业计划。
（四）“青朗法治”法治建设专项赛：引入“揭榜挂帅”机制，围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，协同推进科学立法、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、全民守法，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、稳预期、利长远的保障作用，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“十五五”规划有关部署，聚焦发榜单位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需求，由学生团队根据榜题内容提供调查报告、发明制作、解决方案或创业计划。
三、参赛对象
普通高校学生：2026年6月1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（不含在职研究生）均可申报作品参赛。
职业院校学生：2026年6月1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职业教育本科、高职高专和中职中专在校学生。
“揭榜挂帅”机制专项赛以学校为单位进行报送，每个学校面向每个榜题推荐不多于6个参赛作品，每个申报人限报1件作品，每个申报人可组成团队参赛，团队人数不超过10人，每个参赛作品指导教师不超过3人。同一作品不得同时申报不同赛道和榜题。多个学校学生合作申报的参赛作品，须注明学生、学校信息并在学生所在学校进行公示，各成员须事先协商明确作品的推报单位（每件作品仅由1所高校推报且占用高校推荐名额）。所有作品需做好匿名处理工作，保证作品和附加材料中不能出现如作者姓名、指导教师姓名、所在学校名称及相关标志性景色、标识等信息。
学校报送前需在学校官网进行不少于3天的公示，公示信息须包含参赛作品名称、参赛作品类别，参赛人员（按排序），指导教师（按排序）等关键信息，且以正文内容形式进行公示。
报名采用线上申报，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专项赛请于5月8日前提交以下材料：1.学校自查报告（附件3）；2.参赛作品申报书；3.作品材料；4.公示截图。
“揭榜挂帅”机制专项赛不计入团体总分，相关奖项和主赛道具有同等认定效力，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不作区分。
四、赛事安排
（一）征榜
组委会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榜题意向选题（数量不限）。出题方根据实际需求向组委会提交选题。组委会综合专家意见进行严格评估。出题单位应为赛事组织提供必要支持，组建竞赛专班，鼓励更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想参与、能攻关、做出彩。
（二）发榜
组委会公布专项赛榜单，面向首都学生广发“英雄帖”。各学校“挑战杯”竞赛组织协调机构鼓励学生团队参与揭榜攻关。组委会将组织发榜单位交流答疑，为有意向揭榜的参赛者就榜单内容进行具体沟通，明确技术要求、成果要求等。
（三）揭榜
参赛者选择榜单题目开展揭榜调研，完善参赛作品。各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参赛，安排有关力量给予指导，为参赛者提供支持保障；各发榜单位安排专门团队为有需要的参赛者提供帮助和指导。
（四）评榜
组委会组织相关领域专家会同发榜单位开展评审，每个榜题根据实际情况评出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若干，视各榜题参赛作品数量确定网络评审和终评答辩组织方式。
（五）挂帅
在特等奖团队中，由发榜单位选出“擂主”团队进行签约挂帅，开展后续落地孵化、科研攻关及合作研究。发榜单位在使用专项赛成果时须保障各参赛作品相应合法权益。

